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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产品合格认证特则-旋耕机

1 范 围

本特则规定了旋耕机认证单元划分、认证委托资料及相关要求、工厂检查相关要求、认证依据

的产品标准、型式试验要求、产品技术规格一致性核查项目及方法、获证后跟踪检查要求（含监

督频次、产品抽样检验等）、认证证书及验证要求、认证产品变更要求等内容，作为《农机自愿性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以下简称“通则”)的补充，适用于农用旋耕机产品自愿性认证。

2引用标准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668 旋耕机

JB_T 9798.1 手扶拖拉机配套旋耕机 第 1 部分 技术要求

JB_T 9798.2 手扶拖拉机配套旋耕机 第 2 部分 试验方法

JB/T 13081 自走履带式旋耕机

GB/T 9480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 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 1 部分：总则

GB 10395.5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安全技术要求 第 5部分：驱动式耕作机械

JB/T 5673 农林拖拉机及机具涂漆 通用技术条件

GB 23821 机械安全 防止上下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

GB/T 3098.1 机械性能 螺栓

GB/T 3098.2 紧固件机械性能 螺母

GB/T 3766 液压传动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5669 旋耕机械刀和刀座

JB/T 9832.2 农林拖拉机和机具漆膜附着性能测定办法

GB/T 9439 灰铸铁件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值

GB/T 1243 传动用短节距精密滚子链、套筒链、附件和链轮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180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 极限与配合 公差带和配合的选择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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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0095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GB/T 1592.3 农业拖拉机 后置动力输出轴 1、2、3和 4型第 3 部分-动力输出轴尺寸和花键

尺寸、动力输出轴位置

GB/T 1144 矩形花键尺寸、公差和检验

3、产品认证单元划分

一个认证单元可由同类产品中的一个或多个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组成，认证单元依据产品结构

型式。产品认证单元划分祥见附录 1

4、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跟踪检查。

5、获证前的认证实施要求

5.1 认证委托

5.1.1 获得认证的基本条件

获得农机产品认证证书应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认证委托人应是农机产品的生产者，具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应资质（如有规定），经营

范围覆盖申请认证产品；

--产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且近三年未发生重大质量问题或投诉；

--产品满足本特则及认证实施规则要求。

5.1.2 认证委托的提出

认证委托人通常应通过认证机构网站（www.njsam.cn），获取认证申请书，按照要求准备纸质

申请材料，向认证机构提供必要的企业信息和产品信息。认证机构依据相关要求对材料进行审核，

及时发出受理或不受理的通知，或要求认证委托人整改后重新提出认证申请。

认证委托人应提交以下资料：

--认证申请书；

--证明具备独立法律实体的文件（如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企业名称、地址与委托人不一致

时应提交相应委托或资质文件）；

--证明具备相应的产品资质文件；

--质量手册或组织结构及部门职责；

--申请产品结构示意图、使用说明书、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

--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及推广鉴定报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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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证明材料。

5.2 认证受理

在收到认证委托人资料后，认证机构应及时进行资料评审，资料完整且符合规定的，受理认

证委托，与认证委托人签订认证合同，确定认证方案；不符合的，应书面通知认证委托人并说明

不受理理由。在合同签订后，认证机构应向认证委托人提供进一步的认证信息，协商安排型式试

验等有关事宜，认证委托人应按合同约定向认证机构交纳认证费用。

5.3 认证依据产品标准为：

GB/T 5668-2017 旋耕机

JB/T 9798.1-2011 手扶拖拉机配套旋耕机 第 1 部分 技术要求

JB/T 13081-2017 自走履带式旋耕机（配套动力小于 30kW 时,最小离地间隙按企业提供的明

示值；配套动力大于等于 30kW 时，最小离地间隙应符合标准要求）

5.4 型式试验

5.4.1 型式试验要求

型式试验时，应按附表 7 核查试验样机整机技术规格。核对送检样机是否一致。型式试验核

查项目见附表 2 所列项目。

每个认证单元选取 1 个主机型作为型式试验机型，认证单元中幅宽最大的机型为主机型。样

机（含备用）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 6 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

样机由制造商在规定时间前送达指定检验机构,试验完成且制造商对试验结果无异议后，样机

由制造商自行处理。由于非质量原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制造商可提供另一台主机型样机

作为备用样机进行试验。

产品例行（出厂）检验项目至少包括附表 2 中标“√”的所有适宜项目。

企业能提供同一认证单元内某一型号由通过资质认定或符合 GB/T17025 标准 的第三方检验

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加盖 CMA 章，且为五年内的检验报告）， 认证机构对检验机构资质、检验

标准、产品描述进行评估且符合要求的，采信检验结果，型式试验项目不再重复检验。

5.4.2 不合格项整改与验证

当型式试验有不合格项时，允许整改，型式试验的不合格验证由检验机构完成。

产品不合格项的验证由实施检验的机构完成，验证方式根据以下情况确定：

1）当通过书面材料即可验证不合格项的纠正效果时，应采用书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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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通过试验才能验证不合格项的纠正效果时，应采用试验验证。

5.4.3 型式试验评价准则

当所有检验项目均检验合格或验证合格的，型式试验结果为通过，否则不通过。

5.5 初始工厂检查

5.5.1 初始工厂检查要求

初始工厂检查一般在产品型式试验合格后实施，检查内容包括产品一致性检查+工厂质量保证

能力检查（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见附件 3）。初始工厂检查采取生产企业现场检查方式进行。认

证机构负责实施生产企业现场检查并对现场检查结果负责。

5.5.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a）检查范围

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应覆盖与委托认证的产品质量相关的所有部门、场所、人员、活动，应覆

盖委托认证产品的类别和结构。

当生产企业有生产过程分包时，认证机构可对生产企业以外的分包场所实施延伸检查。

b)检查要求

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依据本实施特则附录 3执行。

5.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在生产现场抽取与型式试验样机相同型号规格的产品进行产品一致性检查，并通过核查样机、

技术文件，与认证委托人共同确认所有委托认证产品的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按本实施特则附录

8实施。

5.5.1.3 检查人日数

按照农机认证审查人日数核定标准核定人日数。

5.5.2 初始工厂检查评价准则

工厂检查无不符合项，工厂检查通过；

有少量不符合项的，当不符合项验证有效后，工厂检查通过；否则不通过；

当一致性检查发现重大差异或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发现存在不具备基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

力或市场反馈有重大质量事故时，工厂检查不通过。

5.5.2.1 验证方式

初始工厂检查不合格/不符合项的验证由认证机构完成，验证方式根据以下情况确定：

1）当发现只有一般不符合项时，应采用书面验证；必要时，采用现场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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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发现有 1项严重不符合项，应采用现场验证；能够通过书面材料证实其纠正措施有效的，

可采用书面验证。

3）当一致性检查发现批量生产的产品与型式试验报告有重大差异时，或 2 项以上（含 2 项）

的工厂质量保证能力严重不符合项时，本次工厂检查不通过。

5.5.2.2 验证时限

对不合格/不符合项，生产企业应采取纠正措施。采用书面验证的，生产企业应在 1个月内完

成整改，并提交书面证实材料；采用现场/试验验证的，生产企业应在 3个月内完成整改并申请现

场/试验验证。认证委托人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提交整改证据的，应做出书面说明。无正当理由

未在 3 个月完成整改的，原则上按验证不通过处理。

5.5.2.3 认证决定与批准

认证机构应安排认证决定人员对型式试验、工厂检查等与评价相关的所有信息和结果进行复

核，提出决定建议。符合认证要求的，批准颁发认证证书；对于不符合认证要求的，认证机构应

将认证结果通知认证委托人。

6、获证后的跟踪检查

6.1 监督频次

获证后，一般在证书有效期内至少进行两次监督检查，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投诉并经查实为生产企业责任时；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工厂因所有权、管理者、组织机构、产品设计更改、生产条件或质量体系

等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可能影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结论时。

6.2 监督内容

原则上，获证后跟踪检查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产品一致性检查或产品抽样检验（必

要时），检查重点为保持及变化情况。

每次监督检查至少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 1、3、4.1、4.3、4.5、5、6、8、9 条

款及以下内容：

--资质保持和变更；

--上次工厂检查不符合项纠正措施的实施；

--获证产品的变更（如结构、工艺、材料等）；

--获证产品质量问题调查（如国家监督抽查，用户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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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使用；

获证后工厂检查应涉及各获证的认证单元、主要生产场所及关键生产过程。

产品一致性检查至少从每个认证单元抽取一个型号规格的产品检查其与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

的一致性。

6.3 产品抽样检验

6.3.1 生产现场抽样检查要求

每个认证单元至少抽取一个产品型号进行检查。检查依据见附录 8。若发生 6.1（2）情况时，

认证机构可从市场或生产现场抽取产品进行产品抽样检验。

6.3.2 生产现场和/或市场抽样检测要求

采用生产现场抽样或市场抽样检测时，应由认证机构或指定实验室实施抽样，样品应送指定

实验室进行检测。

6.3.4 抽样地点

抽样地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企业的生产现场或库房，包括获证产品的使用方、经销商、销售

网点。对于生产现场抽样，样品在生产企业的合格品中随机抽取。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应积极配合，如提供获证产品的销售信息，以及产品使用方、

经销商、销售网点信息等，并现场确认样品真实性，承担样品及其运输费用。

6.3.5 抽样规格和数量

原则上，出现问题的认证单元均应至少抽取一个型号产品至少 1 台。

6.3.6 抽样检测项目及要求

抽样检测项目及要求按本特则附录 2 执行。

6.4 监督工厂检查评价准则

工厂检查无不符合项，工厂检查通过；

有一般不符合项，当所有不符合项验证有效后，工厂检查通过；否则不通过；

当一致性检查发现重大差异或有严重不符合项，或市场反馈有重大质量事故时，按本特则 7.3

条款规定予以暂停或撤销等处理。

6.5 监督认证决定与批准

认证机构应安排认证决定人员对监督工厂检查、产品抽样检验等与评价相关的所有信息和结

果进行复核，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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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获证后跟踪检查结果合格的，认证机构应做出保持认证证书的决定；

符合暂停或撤销或注销认证证书条件的，认证机构应做出暂停或撤销或注销认证证书的决定并对

外公告。

7认证证书

农机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 5 年，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认证机构按以下规定对认证证书进

行管理。

7.1 认证证书内容

认证机构向认证委托人颁发认证证书，并准许其使用认证标志。认证证书内容应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认证委托人名称、地址；

--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认证模式；

--认证规则；

--认证依据的产品标准（如有删减，明确删减条款号）；

--获证产品名称、型号、规格或系列产品名称；

--发证日期及有效期；

--发证机构名称、地址。

认证委托人应按本特则及有关规定使用认证证书。

7.2 认证证书的保持

符合以下条件的保持认证注册资格：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包括生产者、生产企业，下同）保持有效的法律地位，其资质持续

符合国家的最新要求；

--工厂检查合格，产品符合认证标准要求，未发生重大质量事故；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持续遵守本规则及认证机构的有关规定。

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 30 天前向认证

机构提出换发认证证书，认证机构在确认相关信息符合要求后，直接换发认证证书。

7.3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撤销和恢复

7.3.1 认证证书的暂停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暂停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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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违规使用认证证书或认证标志的，如超范围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2)获证后跟踪检查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重大差异或有 1项（含 1项）以上的严重不符合项；

(3)产品抽样检验结果有 1 项关键项不合格的；

(4)对获证后跟踪检查发现的不符合/不合格项未按期提出验证或验证结论为“不通过”的；

(5)国家监督抽查时出现不合格的；

(6)认证委托人提出暂停认证证书的；

(7)获证工厂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接受年度监督检查的，包括因联系不上、产品停产等原因，不

能按期接受年度监督的；

(8)有重大质量投诉，或有关单位、部门反映并经查实获证产品存在质量问题，认证机构认为

应暂停的；

(9)不按规定交纳认证费用的；

(10)其他应暂停的情况。

在上述条款中（6）项的认证证书暂停期限最长为 12 个月，其他原因暂停的，认证证书暂停

期不超过 6 个月。

7.3.2 认证证书的撤销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认证机构应撤销并收回认证证书：

(1)在暂停认证证书期间，认证委托人未采取有效纠正措施或未提出恢复申请的；

(2)获证后监督检查发现 2 项以上（含 2 项）严重不符合的；

(3)产品抽样检验有 2 项以上（含 2 项）关键项不合格的；

(4)同单元产品连续两年国家监督抽查存在不合格的；

(5)因产品缺陷导致重大安全事故的；

(6) 认证委托人或相关方未保持有效的法律地位，其资质不满足国家最新要求的；

（7）其他应撤销的情况。

被撤销认证证书的，认证机构一年内不得受理该企业该产品的认证委托。

7.3.3 认证证书的注销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注销并收回认证证书：

(1)认证委托人提出注销的；

(2)由于认证采用的标准变更，认证委托人不符合换证条件或未提出换证的；

(3)认证证书超过有效期，认证委托人未提出换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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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证委托人不再生产获证产品的；

(5)其他应注销的情况。

7.3.4 认证证书的恢复

在暂停认证证书后，认证委托人应在暂停到期前向认证机构提交恢复认证证书申请，认证机

构对暂停问题进行必要的检查或核实，确认有效后，恢复使用认证证书，否则撤销认证证书。

证书注销、撤销后不能恢复。

8认证范围的扩大与缩小

8.1 扩大获证产品范围

认证委托人希望扩大其证书覆盖的产品范围时，应向认证机构提出认证委托，提交有关资料。

扩证方式根据产品特性、认证风险和已获证产品等信息确定

8.1.1 扩证方式

同一生产企业扩证时，采用以下方式：

同一产品增加销售型号扩证采用文件审查方式；

同单元扩证 1 个不同产品的采用型式试验方式；

同单元扩证 2 个以上（含 2个）不同产品采用型式试验+工厂检查或全部扩证产品型式试验的

方式。

新单元扩证采用型式试验+工厂检查方式。

8.1.2 扩证的实施

文件审查的主要内容为扩证产品的申请资料，包括申请书、原认证证书、产品检验报告（必

要时）、“认证产品及安全关键件明细表”等相关资料。

工厂检查内容至少包括资料审查、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的 1、2、3、4.1、4.2、4.3、4.5、

5、8条款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工厂检查可同年度监督结合进行。

8.2 缩小获证产品范围

认证委托人自愿提出缩小获证产品范围，可以缩小认证证书获证范围。

缩小获证产品范围时，认证机构应收回原认证证书，换发新认证证书。

9认证变更

9.1.1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名称变更、地址更名、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变更，认证评审符

合要求后换发证书。

9.1.2 生产企业/生产场所搬迁，应安排工厂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必要时进行抽样检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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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内容至少应包括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中的 1、3、4.1、4.2、4.3、4.5、5、8 条款。当工厂

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发现搬迁后工厂生产条件和产品生产过程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认证产品

的符合性时，应对相关认证单元生产企业合格产品中抽取一个型号规格的产品进行抽样检验，抽

样检验项目与型式试验相同。变更可同年度监督结合进行。

9.1.3 产品特性变更，认证机构对变更内容进行评审，安排必要的检验或现场确认，评价符合要

求的准予变更。

9.1.4 认证依据标准变更，认证委托人应在认证机构公布的期限内完成产品标准换版。

10 认证标志

10.1 认证标志样式

获得农机产品认证证书的企业，准许使用农机产品认证标志。认证标志样式见图 1。

图 1：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样式

10.2 认证标志使用

认证标志应直接标注在每一件产品上，除非产品的尺寸或性质不允许，可以标注在销售产品

的最小包装上。标志应加施产品明显位置。

标志只能用于获准认证的产品上，未在认证证书覆盖范围内的产品不得使用，不允许加施任

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在认证证书暂停期间、撤销或注销后，认证证书持有者不得使用认证证书和标志。

认证标志不能代替产品合格证使用。

10.3 加施方式

证书持有者可以采用统一印制的标准规格标志（标签）、模制式、丝印式或铭牌印刷四种方式

中的任何一种。

10.4 收费规定

认证收费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体按认证机构收费办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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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一致性检查清单

11.1 必备的生产、检测设备见附录 4。

11.2 旋耕机安全关键件和材料见附录 5。

11.3 关键生产工序（艺）见附录 6。

11.4 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见附录 7。

11.5 产品一致性检查记录表见附录 8。

11.6 产品例行（出厂）检验项目为附录 2中标“√”的项目，确认检验项目为附录 2中所有适宜

的项目，至少应包括产品例行（出厂）检验所有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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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旋耕机认证单元划分表（合格认证用）

认证单元 动力来源 备注

1 手扶拖拉机配套旋耕机

2 轮式拖拉机配套旋耕机

3 履带自走式旋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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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1：旋耕机检验项目表（轮式配套）

序

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1
运动件防

护

万象传动轴应有可靠的安全防护罩，其防护罩与动力

输出轴防护罩重叠量不小于 50mm，配套动力大于 88KW

拖拉机的万向节传动轴应带有安全离合保护装置。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
工作部件

防护

顶部防护装置应覆盖工作部件；后部防护防护装置应

横跨整个机器宽度，并在机器作业时始终与地面保持

接触，或为可调节式，保证其拖尾外缘与工作部件的

水平距离至少为 300mm，拖尾外缘与地面的间隙不大

于 200mm；前部防护防护装置横跨整个机器宽度，并

在机器作业时始终与地面保持接触。或为可调节保护

装置，使操作者能根据机器作业深度进行调节，保证

外缘与工作部件的水平距离至少为 200mm，与地面的

间隙不大于 400mm；端部防护机器作业深度无论多大，

防护装置能始终与地面保持接触并能覆盖全部露出地

面的工作部件；机器由作业位置升起时防护装置应完

全覆盖工作部件端部。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3
防护装置

结构

防护装置必须有足够的强度；固定牢固，无尖角和锐

棱，耐候；不妨碍机器操作和保养；与机体连接适当，

启闭方便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4 支撑装置

撑杆
无尖锐棱角，与机体连接可靠，作业时不弯曲，

无严重晃动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支 撑

器
离配套拖拉机后，应有防止其倾倒的支撑器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5 安全标志
应在存在危险或者有潜在危险的部件固定安全标志，

且符合 GB10396 的规定。警告标志、注意标志、安全

标志内容应符合规定，粘贴位置合理。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6 涂漆质量
涂层外观应色泽鲜明,光滑平整，无漏底、花脸、流痕、

起泡和起皱,悬挂销和外露花键等采取防锈措施，涂层

厚度不小于 35μm (JB/T 5673-2015)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7

主要紧固

件的强度

等级

螺栓螺钉不低于 8.8 级,螺母不低于 8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8

主要紧固

件的拧紧

力矩

刀轴、齿轮箱、主梁等承受荷载的紧固件须符合要求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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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要部位

紧固件的

性能

滚筒纹杆螺栓或齿杆与辐盘连接螺栓、滚筒轴承座螺栓、

轮辋螺栓、刀杆曲柄螺栓、发动机固定螺栓、茎杆切碎

刀片固定螺栓强度等应不低于 8.8 级，螺母不低于 8 级。

按要求检查

样机紧固

件

√

12 耕深
旱耕≥8cm，水耕≥10cm

测量

13
耕深稳定

性 ≥85% 手扶配套：≥88%
测量 /

14
植被覆盖

率 ≥60%
测量 /

15
耕后地表

平整度 ≤5cm
测量 /

16 碎土率
≥60%

测量 /

17
使用说明

书
GB/T9480、GB/T 5668-2017 检查 /

18
标牌及

包装

每台旋耕机上应安装固定式产品标牌。标牌应符合

GB/T13306 的规定，其内容包括：

a) 制造商名称、地址；

b) 产品型号与名称；

c)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幅宽、配套动力、外形尺寸、

结构质量等；

d) 产品制造日期、编号；

e) 产品执行标准编号

f) 包装上应有以上 a、b 外，还应该有包装件的名

称、质量、编号及收货单位

按 要 求

检 查 样

机

√

19
★随机

文件

随机文件包括：

a) 使用说明书；

b) 保修、包换、包退的三包文件；

c) 产品合格证；

d) 装箱单。

按 要 求

检 查 样

机

√

说明：

1、“★”表示关键项目。

2、“√”表示例行检验项目。

序

号

检验

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9
操纵方

便性

各调整装置应可靠、方便、灵活，无卡滞和不易锁定

等缺陷，带拔叉变速的旋耕机应能灵活换挡，不得有

或挂不上档的现象，挂挡后不得有自动脱档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10
密封性

能
箱体静结合面和动结合均不得漏油。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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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2：自走式旋耕机检验项目表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例行

检验

1 安全设计
自走旋耕机结构设计、驾驶台及操纵件布局应合理，保证

操作者按使用说明书操作和保养时无危险。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 安全防护

应有防护装置，且固定牢靠，无尖角和锐棱。安全距离应

符合 GB23821 的规定，强度应符合 GB10395.1 的规定。作

业装置的防护应符合 GB10395.5 的要求。外置排气管外侧

应设有防灼伤的防护装置。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3 安全标志
外露的功能件，应在其附近固定永久性安全标志。安全标

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要求。说明说中应有相应描述。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4
安全启动

措施

自走旋耕机应有措施确保只有在旋耕部件未结合时才能起

动。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5

驻车制动

及锁定装

置

旋耕机应设置驻车制动和驻车制动锁定装置，锁定装置必

须可靠，没有外力不能松脱。旋耕机应能可靠地停在 30%

的干硬纵向坡道上。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6
机械保护

装置

旋耕机应设置刀辊升起后防止意外下降的机械保护装置。

应设置倒挡互锁装置，在倒退、转弯时应能可靠切断动力，

旋耕刀轴（棍）应停止运转。无互锁装置时，应设置“倒

退时，必须切断动力传输”的安全标志。

按要求检

查样机

7
照明和信

号装置

旋耕机应设置前照明和后照明装置。应安装反射器，设置

2只后视镜、行车喇叭和倒车喇叭。

按要求检

查样机

8 扶手
上下机器位置应设置扶手，保证操作者能安全方便地进入

操作位置。

按要求检

查样机

9
工作台和

踏板

所有工作台和踏板表面应防滑，工作台的各边应有挡脚板，

必要时踏板的边上应有凸缘。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0 噪声 ≤95 测量

11
电气装置

及线路

电气装置及线路应连接可靠，不应因振动而松脱，不应发

生短路或断路。电线应捆扎成束、布置整齐、固定卡紧、

接头牢固并有绝缘套，在导线穿越孔洞时应装设绝缘套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12
发动机排

放
发动机应有排放符合 GB 20891 规定的标志。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13
重要部位

螺栓

变速箱联接螺栓、旋耕刀安装螺栓和轴承座固定螺栓等重

要部位螺栓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GB/T 3098.1 规定的 8.8

级，其螺母不低于 GB/T 3098.2 规定的 8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14

使用说明

书安全要

求

使用说明书应有提醒操作者使用、保养和维护的安全注意

事项，其编写应符合 GB/T 9480 的规定。

检查使用

说明书
/

15 座位

旋耕机座位位置应舒适、可调，垂直方向的最小调整量为

±30mm,水平（纵向）方向的最小调整量为±50mm，垂直方

向和水平方向的调整应能独立进行。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16 转向机构 应能保证自走旋耕机平稳转向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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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传动机构

离合器应分离彻底、接合平顺可靠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变速箱应换挡灵活，无卡滞、乱档和自动脱档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8

液压系统

和转向系

统

液压操纵系统应符合 GB/T3766 规定，灵活，无卡滞现象。

液压管路应固定可靠，不得扭转、压扁和破损。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9 电器仪表

旋耕机上应装有发动机转速、水温、机油压力、蓄电池充

电灯指示装置，各种电器仪表应灵敏显示清晰、方便观察。

开关、按钮操作方便，开关自如，不等因振动自行接通或

关闭。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0 空运转

密封性：箱体静结合面不渗油，动结合面不漏油
按要求检

查样机

轴承温升不超过 25℃：
按要求检

查样机

螺栓不应有松动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21
整机密封

性
整机内部应密封，不得有渗漏油和泥水渗入机体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2 调节机构
调节机构应操作方便、灵活、可靠。各部件调节范围应能

达到规定的极限位置。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3 操纵机构
操纵机构应轻便灵活，松紧适度。所有要求自动回位的操

纵件，在操纵力去除后应能自动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4
直线行走

跑偏量
直线行走 10m 的跑偏量应不大于 60cm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5 焊接质量 焊缝应牢固，不应有咬边、假焊、焊穿等影响强度的缺陷。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26 耕深
旱耕≥12cm，水耕≥10cm

测量 /

27
耕深稳定

性 ≥85%
测量 /

28
植被覆盖

率 ≥60%
测量 /

29
耕后地表

平整度 ≤4cm
测量 /

30 碎土率
≥60%

测量 /

31 涂漆

漆膜厚度：μm≥35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漆膜附着力：漆膜附着力应不低于 JB/T 9832.2 规定的Ⅱ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涂漆外观质量：涂层外观应色泽鲜明，平整光滑，无漏底、

花脸、流痕、起泡和起皱。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32 标牌

每台自走式旋耕机应安装固定式标牌，其内容应包括：产

品型号与名称；主要技术参数，生产厂名称、详细地址；

产品出厂编号；产品出厂日期；执行标准。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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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随机附件

每台自走式旋耕机出厂时，应随产品提供使用说明书；产

品合格证和“三包”凭证；备件、附件和随机工具；装箱

清单。

按要求检

查样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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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3：手扶配套旋耕机检验项目表

序

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试验方法

1 动力传输 旋耕机应能可靠切断动力的传输。
按要求检

查样机

2 安全防护 外露转动件应有安全防护装置，并符合 GB 10395.1 的要求。
按要求检

查样机

3 安全标志
旋耕机罩壳上应粘贴永久性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要求。说明说中应有相应描述。

按要求检

查样机

4 铸件

灰铸铁件应采用品质不低于GB/T9439中规定的HT200灰铸

铁材料制造。铸件不应有裂纹、气孔、夹砂及其他降低强

度的铸造缺陷。加工表面落空周围 10mm 范围内不允许有气

孔存在。

按要求检

查样机

5 刀和刀座 刀和刀座应符合 GB/T 5669 的规定。
按要求检

查样机

6 刀轴

焊缝应平整、焊渣应清除，不得有影响强度的缺陷。刀座

中心线与刀轴中心线垂直度应不大于 2mm，刀轴直线度应≤

1.5mm。刀轴两轴承颈轴线的同轴度及径向圆跳动应不低于

GB/T 1184 中规定的 7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7 链轮

应由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 699 中规定的 45 钢材料制造。

应进行热处理，齿面淬火区硬度为 40HRC -45HRC。主要尺

寸和端面齿形应符合 GB/T1243 的规定。齿根圆径向及端面

圆跳动应不低于 GB/T1184 中规定的 10 级。齿根圆直径极

限偏差应不低于 GB/T1801 中规定 的 h11.

按要求检

查样机

8
齿轮和牙

嵌离合器

齿轮应采用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3077 中规定的 20CrMnTi

材料制造；牙嵌离合器应采用力学性能不低于 GB/T699 中

规定的 45 钢材料制造。20CrMnTi 材料的齿轮应进行表面渗

碳处理，渗碳层深度 为 1.0mm-1.4mm. 齿轮淬火区硬度为

58HRC -64HRC，芯部淬火硬度为 33HRC -48HRC.采用 45 钢

材料的牙嵌离合器应进行调质处理，齿面淬火区硬度为

45HRC -50HRC，芯部淬火硬度为 23HRC -28HRC.直齿圆柱齿

轮加工精度应不低于 GB/T10095 中规定的 9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9 花键轴

花键的基本参数应符合 GB/T1592.3 的规定。花键轴应采用

力学性能不低于GB/T699中规定的45钢材料制造矩形花键

的尺寸和公差配合应符合 GB/T1144 的规定。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0 脚踏板
座位前下方应设置脚踏板，脚踏板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其形状应合理、尺寸应适当，表面应防滑。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1
重要部位

螺栓

机架联接螺栓、轴承座固定螺栓和旋耕刀安装螺栓等重要

部位螺栓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 GB/T 3098.1 规定的 8.8 级，

其螺母不低于 GB/T 3098.2 规定的 8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2

使用说明

书安全要

求

使用说明书应有提醒操作者使用、保养和维护的安全注意

事项，其编写应符合 GB/T 9480 的规定。

检查使用

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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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座位
旋耕机座位前后可调，符合 GB10395.1 的要求。乘坐装置

结构应可靠，不得有开裂、脱焊、锐棱和尖角。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4

主要紧固

件拧紧力

矩

主要紧固件的拧紧力矩应符合 JB T9798 中表 3规定。 测量

15 装配质量

所有零、部件和外协件应经检验合格，外购件须有检验合

格证方可进行装配。各润滑部位应注足润滑脂，传动箱应

按要求加润滑油。主、从动链轮轮槽中间平面度误差应不

大于 0.5mm。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6 试运行

整机装配后，每台旋耕机应在刀棍工作转速范围内进行不

少于 5min 的试运行，要求达到刀棍转动灵活，无异常响声，

牙嵌离合器应结合平顺，分离彻底，不得有卡滞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7 空运转

密封性：箱体静结合面不渗油，动结合面不漏油
按要求检

查样机

轴承温升不超过 25℃：
按要求检

查样机

螺栓不应有松动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8
整机密封

性
整机内部应密封，不得有渗漏油和泥水渗入机体现象。

按要求检

查样机

19 耕深
≥8 cm

测量

20
耕深稳定

性 ≥88%
测量

21
植被覆盖

率 ≥60%
测量

22
耕后地表

平整度 ≤5cm
测量

23 碎土率
≥55%

测量

24 涂漆

漆膜厚度：μm≥40
按要求检

查样机

漆膜附着力：漆膜附着力应不低于 JB/T 9832.2 规定的Ⅱ

级。

按要求检

查样机

涂漆外观质量：涂层外观应色泽鲜明，平整光滑，无漏底。
按要求检

查样机

25 标牌

每台旋耕机应安装固定式标牌，其内容应包括：产品型号

与名称；配套动力，主要技术参数，生产厂名称产品出厂

编号；产品出厂日期；执行标准。

按要求检

查样机

26 随机附件
每台旋耕机出厂时，应随产品提供使用说明书；产品合格

证和“三包”凭证；备件、附件和随机工具；装箱清单。

按要求检

查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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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为保证批量生产的认证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样机的一致性，工厂应满足本文件规定的产

品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1基本生产条件

工厂应建立保证产品一致性所需的生产设施、人力资源及生产环境。工厂至少应具备基本

生产条件和认证特则所列必备的生产、检测设备。

2技术文件要求

申请认证的产品应有确保产品的相关过程有效运作和控制需要的文件。申请认证的产品至

少应有以下文件：

--产品执行标准或出厂技术条件或类似文件，该文件至少应规定产品的主要技术规格（参

数）和质量指标，质量指标应满足认证依据标准的所有要求；应提供认证委托产品符合该标准

的证据。

--产品总（装）图；

--自制（或外协）关键件生产图和工艺文件；

--整机装配及部装工艺文件；

--规定采购关键件和材料技术规格及质量要求的文件；

--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认证依据标准的要求。

注：“关键件”是指对产品质量和/或安全特性有重大影响的零部件。具体产品的关键件和

材料清单见该产品认证特则。

3采购关键件和材料控制

3.1 采购过程控制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包括合格供应商标准、评价方法及采购管理等内容的采购控制程序。对

供应商的评价材料应能证明其具有持续提供合格产品能力（包括满足国家法规或产品标准要

求）。采购关键件和材料应有明确安全技术要求的采购资料，并在合格供应商中采购。

工厂应保存供应商的选择评价和日常管理记录。

3.2 采购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采购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验证的程序。采购关键件的检验/验证应明

确检验项目、检验频次、检验标准及方法、抽样、批合格判定条件、再检方案（必要时）和测

量设备等内容，其中检验项目、检验频次和抽样规定应根据采购产品质量稳定程度和对整机质

量的影响程度确定。

关键件和材料的检验可由工厂进行，也可以由供应商完成。当由供应商检验时,工厂应在

采购资料中对供应商提出明确的检验要求。

工厂应保存关键件检验/验证记录（包括供应商提供的合格证明及有关检验数据等）。

4关键过程控制

4.1 工厂应识别关键生产过程及控制要求，制定工艺文件或作业指导书，确保产品满足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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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4.2 产品生产过程如对环境条件有要求,工厂应保证工作环境满足规定要求。

4.3 工厂应对安全关键件焊接、铸造、热处理等特殊工序或其它适宜的过程参数进行监视、测

量。

4.4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对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以确保设备的能力持续满足生产要求。

4.5 必要时，工厂应按规定要求在生产的适当阶段对产品及其特性进行检查、监视、测量，以

确保产品与标准的符合性及产品一致性。

注：“关键过程”对最终产品或关键件的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的过程。具体产品的关键过

程在产品认证特则中规定。

5例行检验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例行检验程序，以验证产品满足规定的要求。

工厂应规定例行检验项目、标准、方法等内容。例行检验项目由工厂根据需要确定，除非

采取了其他有效措施予以保证外，至少应包括认证特则规定的项目。例行检验标准和方法根据

产品生产依据标准确定。

工厂应并应保存例行检验及相关措施的记录

注：“例行检验”是指在产品生产的最终阶段对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

装和加贴标签外，不再进行进一步加工。例行检验也称为出厂检验。具体产品例行检验验项目

见该产品认证特则。

6检验试验仪器设备

6.1 基本要求

工厂应配备足够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确保在采购、生产制造、最终检验试验等环节中使

用的仪器设备能力满足认证产品批量生产时的检验试验要求。

检验试验人员应能正确使用仪器设备，掌握检验试验要求并有效实施。

6.2 校准、检定

用于确定所生产的认证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检验试验仪器设备应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校准

或检定，校准或检定周期可按仪器设备的使用频率、前次校准情况等设定；对内部校准的，工

厂应规定校准方法、验收准则和校准周期等；校准或检定应溯源至国家或国际基准。仪器设备

的校准或检定状态应能被使用及管理人员方便识别。工厂应保存仪器设备的校准或检定记录。

7不合格品控制

7.1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内容应包括不合格品的标识、隔离和处置及纠正措

施要求。经返修、返工后的产品应重新检测。对重要部件或组件的返修、返工应做相应的记录。

工厂不得使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的不合格零部件和材料生产、装配产品。对出现重复、批量和

严重的不合格，应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

7.2 对使用中出现的产品不合格，工厂应按国家“三包”规定处理。对用户投诉应妥善处理。

7.3 应保存不合格品的处置、纠正措施、产品“三包”和用户投诉处理等有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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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产品一致性控制

工厂应对批量生产产品的一致性进行控制，保证批量生产的产品与型式试验合格或经认证

机构确认的样机一致。工厂应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产品一致性评价并保留评价记录。

工厂应建立并保持产品关键件和材料、产品结构等影响产品符合规定要求因素的变更控制

程序。认证产品的变更（当涉及产品及关键件明细表的变化时）应符合认证特则的规定。获证

后，工厂在发生下述情况时,应及时将有关情况通知认证机构:

--工厂搬迁、认证证书有关信息和联系方式的变更；

--质量管理体系重大变化，包括质量手册换版；

--产品发生严重安全质量问题或重大用户投诉；

--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

9认证证书和标志

工厂对认证证书和标志的管理及使用应符合认证机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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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旋耕机必备的生产、检测设备

序号 名 称 技术要求

1 整机装配线 应配备吊装设备、气动或电动扳手

2 零件清洗设备 应满足规定要求

3 焊接设备 应满足规定要求

4 几何尺寸测量器具 应满足规定要求

5 例行检验所需其他设备 满足试验标准的要求

附录 5：旋耕机安全关键件和材料（合格认证用）

序号 安全关键件和材料

1 万向节总成

2 齿轮箱总成

3 刀轴总成

4 机架总成

5 机罩总成

6 配套动力（自走式）

7 驻车制动装置（自走式）

附录 6： 旋耕机关键生产工序（艺）（合格认证用）

序号 关键生产工艺/工序

1 传动齿轮及轴类零件的热处理

2 箱体类铸造及各轴承孔加工

3 传动齿轮机加工

4 机架焊接

5 万向节装配

6 箱体总成装配

7 整机装配、整机试车

8 履带底盘总成装配（自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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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旋耕机产品及主要安全关键件明细表

产品型号、规格及名称：

生产者名称（与营业执照相同）：

生产企业名称（与营业执照相同）：

整机照片（左前 45°、后右 45°各一张，背景清晰彩色 5吋）：

照片 1

照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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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品目 / /
2 规格型号 / /
3 结构型式 / □框架式 □圆粱式 □自走式 /
4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
5 工作幅宽 cm /
6 旋耕部件传动方式 / □中间 □侧边链轮 □侧边齿轮 /
7 旋耕部件连接方式 / □悬挂式 □半悬挂式 □直联式 /
8 配套发动机名称 / □采购

□自制

9 配套发动机标定功率 L
10 配套发动机标定转速 r/min
11 配套发动机起动方式 /
12 制动方式(自走式填写) /
13 最小离地间隙 mm
14 刀辊（刀轴）型式 / □采购

□自制

15 刀辊（刀轴）设计转速 r/min
16 刀辊（刀轴）最大回转半径 mm
17 刀辊（刀轴）总安装刀数 把

18 旋耕刀型号 / □采购

□自制19 旋耕刀材质 /
20 变速箱类型 / □采购

□自制21 变速箱档位 /
22 限深装置型式 / □限深板 □限深轮 /
23 镇压型式 / □拖板 □镇压辊 /
24 轨距 mm /
25 履带节数 节 □采购

□自制26 履带节距 mm
27 履带宽 mm

注：

1、如不同型号规格的产品填写的内容完全相同，可合填写 1 张，否则应分别填写本表。
2、本表需按申报机型的实际情况进行填写，未涉及的参数用“/”填写。
3、申报人记录由企业在申请认证时填写，确认记录由审核员在初始工厂审查时填写。

生产企业名称： （盖章）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认证机构确认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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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8：旋耕机一致性检查记录及结果

项目编号： 工厂名称

产品商标、型号规格： 样机编号：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检查结果 结论

1 规格型号 /
2 结构型式 /
3 外形尺寸 (长×宽×高) mm
4 工作幅宽 cm
5 旋耕部件传动方式 /
6 旋耕部件连接方式 /
7 配套动力型号名称 /
8 配套发动机生产方式 /
9 配套发动机标定功率 L
10 配套发动机标定转速 r/min
11 配套发动机起动方式 /
12 制动方式 /
13 最小离地间隙 mm
14 刀辊（刀轴）型式 /
15 刀辊（刀轴）设计转速 r/min
16 刀辊（刀轴）最大回转半径 mm
17 刀辊（刀轴）总安装刀数 把

18 旋耕刀型号 /
19 旋耕刀材质 /
20 变速箱类型 /
21 变速箱档位 /
22 限深装置型式 /
23 镇压型式 /
24 轨距 mm
25 履带节数 节

26 履带节距 mm
27 履带宽 mm

注：核查样机、安全关键件、铭牌或标记、随机使用说明书及相关文件。

初次认证：应与型式试验报告和产品及主要关键件明细表一致。

监 督：应与确认的产品及主要关键件明细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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